百货店POS系统的操作规章
（1）主机上、下电规章
　　
　　·主机应每天营业前一小时进行开启。
　　·加电开启前，应确保供电系统正常，先合上机房电源总开关，再开启UPS开关和稳压电源开关，最后开启主机开关。
　　·主机开启后，应注意主机自测、系统启动、用户注册、数据库启动、各种数据的生成及通讯进程启动是否正常。
　　·应在每天营业结束后，各收款机、终端微机处理完毕并关闭后，方可进行主机关电操作。关电操作前，应首先进行每天的例行工作，如数据备份，通讯数据弥补等工作，待例行工作结束后，首先关闭数据库，再关闭系统，最后关闭主机电源。
　　·关闭主机电源后，应按与加电相反的顺序，关闭各稳压电源、UPS、主电源的开关。

　　(2)收款机、微机、终端的上、下电规章

　　·收款机应在每天营业前10分钟开启，开启前应先确保电源供电正常，开启UPS后，方可开启收款机。
　　·收款机加电后，应确定收款机自检、通讯数据传输、启动前台系统及收款员注册正常。
　　·每天营业后，应进行例行工作，如提交通讯数据后，方可关闭收款机。
　　·收款机关闭前，应正常退出前台系统，再关闭收款机、UPS开关和供电开关。
　　·终端、微机应在开启前，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若UPS开启正常，再开启终端、微机。
　　·终端、微机开启后，应通过正常自检、用户注册，再开始后台系统运行。
　　·终端、微机关闭时，应确定所做工作完毕，正常退出后台系统、注销用户后，方可关闭开关，并关闭UPS开关和供电开关。
　　·严格杜绝各设备在用完后仍加电运行或虽关闭设备，但供电电源系统未关闭的现象。

　　(3)定检规章

　　·各种设备应执行定期检查、维护工作。
　　·数据处理规章。
　　·各收款机应将最近30天的销售数据保存在本机硬盘中。
　　·各收款机每天营业结束后，应进行提交数据操作，将未能正常传送给主机的当天数据提交给主机。
　　·在主机数据不完全的情况下，收款机应按要求向主机提交指定的数据。
　　·主机应在每天营业结束后；将未能正常进入数据库中的销售数据，增加到数据库中。
　　·主机应保存最近3天的各种数据备份。
　　·当主机数据库中数据丢失或数据库毁坏时，应将备份数据进行恢复。
　　·严禁除系统管理人员和数据库管理员外的其他人员进行数据的删除操作。
